“孔子学堂”设立申请表

	申请单位名称＊
	

	申请单位地点＊
	

	申请单位简介＊
	


	学 堂 面 积＊
	

	学堂经费来源＊
	

	申请单位法人信息＊

	姓 名
	性别
	出生年月
	民族
	政治面貌
	学历

	
	
	
	
	
	

	工作单位及职务（职级、职称）
	联系电话

	
	

	学堂主任信息＊

	姓 名
	性别
	出生年月
	民族
	政治面貌
	学历

	
	
	
	
	
	

	工作单位及职务（职级、职称）
	联系电话

	
	

	学堂副主任信息＊

	姓 名
	性别
	出生年月
	民族
	政治面貌
	学历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工作单位及职务（职级、职称）
	联系电话

	
	

	
	

	学堂联系人信息＊

	姓 名
	性别
	出生年月
	民族
	政治面貌
	学历

	
	
	
	
	
	

	工作单位及职务（职级、职称）
	联系电话

	
	

	微信
	
	邮箱
	

	学堂专职人员（可选填）

	姓 名
	性别
	出生年月
	民族
	政治面貌
	学历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工作单位及职务（职级、职称）
	联系电话

	
	

	
	

	学堂推荐人

	姓 名
	联系电话
	单位及职务

	
	
	



	学堂志愿者＊

	序号
	姓名
	性别
	身份证号
	籍贯
	详细居住地址

	1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
	9
	
	
	
	
	

	10
	
	
	
	
	

	11
	
	
	
	
	

	12
	
	
	
	
	

	13
	
	
	
	
	

	14
	
	
	
	
	

	15
	
	
	
	
	



	学堂志愿者＊

	序号
	工作单位
	职务
	民族
	政治
面貌
	学历
	联系电话

	1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	

	9
	
	
	
	
	
	

	10
	
	
	
	
	
	

	11
	
	
	
	
	
	

	12
	
	
	
	
	
	

	13
	
	
	
	
	
	

	14
	
	
	
	
	
	

	15
	
	
	
	
	
	



	学堂志愿者＊

	序号
	邮箱
	微信
	专业特长
	是否
讲课
	备注

	1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
	9
	
	
	
	
	

	10
	
	
	
	
	

	11
	
	
	
	
	

	12
	
	
	
	
	

	13
	
	
	
	
	

	14
	
	
	
	
	

	15
	
	
	
	
	



	可
行
性
方
案
＊
	













申请单位（盖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
	申请单位承诺：＊
1.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认真落实“两个结合”“两创”，坚持守马克思主义之正，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新，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认同孔子学堂理念，自愿履行孔子学堂公益活动义务，恪守“写好字、读好书、做好人”堂训，探索开展“学书画、读经典、兴礼乐、讲故事、祭圣贤、办节庆、倡民俗、传家风、研学游、做文创、助康养、行公益、评先进、树榜样、立信仰”等“十五教”，完善平台建设、经典读物、课程开发、公益活动、品牌项目、文创作品、经费基金、人才队伍、考评激励、宣传报道、政策推动、党建引领等“十二个方面”为主的孔子学堂品牌发展体系，助力壮大尼山世界儒学中心讲师团，成立孔子学堂志愿服务团，在孔子学堂标准化、特色化、生活化上趟出一条新路，全面融入新时代文明实践，打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“两创”新标杆。
3.表格内填写的信息真实有效，申办单位具备设立孔子学堂的场所，具备能够维持孔子学堂长期发展的经济实力和管理服务能力，具有服务于该学堂的管理队伍、讲师队伍及志愿者队伍，维持学堂日常管理和服务。具有独立定期组织开展活动的能力，不从事与孔子学堂无关的教育、教学、宣传等活动，举办的各类活动不违反国家法律、法规，不在孔子学堂内从事宗教、传教活动，不以孔子学堂名义开展商业性活动，自觉维护孔子学堂的品牌、形象，确保孔子学堂方向性、公益性、社会性和可持续性。
4.学堂每年定期组织讲座等活动，学堂的年度工作计划、工作总结（图文）、报道材料等上报孔子学堂推进委员会备案，每年11月底报送当年度工作总结及下一年度工作计划，积极参与孔子学堂推进委员会组织的相关活动或培训，加强孔子学堂基金募集工作，自觉配合并接受孔子学堂推进委员会的定期检查、监督、指导、评估。
5.学堂以“中国孔子基金会”、“中国孔子基金会秘书处”或“中国孔子基金会孔子学堂推进委员会”等名义或标识开展活动的，须提前向孔子学堂推进委员会提交书面申请材料，经审核通过后方可使用。未经许可，学堂不得以相关名义或标识开展活动。

学堂主任（签字）：         申请单位党组织（盖章）：


	审

批
	审
核
	
审核人（签字）：   
                
年   月   日

	
	批
准
	

孔子学堂推进委员会主任（签字）：

 
年   月   日
批准单位（盖章）：


	
注
意
事
项
	1.表内＊代表必填；
2.申请表填写前请仔细阅读《孔子学堂管理办法》及《孔子学堂申请指南》；
3.申请表填好后请将word文档和pdf扫描件发至邮箱kzxt2014@shandong.cn。



中国孔子基金会孔子学堂推进委员会
地址：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青年东路一号文教大厦南楼713、711室。
联系方式：0531-51778207 51778205  kzxt2014@shandong.cn
